
















2024/2025年
台灣聶校交換生申晶計圓

I一．名額 ） 

2024/2025年交換生2名並請平均分佈於不同學院之學生。

1 二．選援條件 ）

1請依據學生學業成績、 操行及綜合表現。 

2大學部（本科生）一年級、 大四請勿申請。

1 三．申請截止時間 ）
1依照學校規定時間 ，

2論是否錄取 ， 申請資料恕不退件， 有需要者請先自存一

   份備參。

1 四．初審後須繳文件 ）
1交換生申請表（張貼兩寸白底彩照1張） ，

2交流學生匯總表，

3學生證影本，

4在學證明書，

5臺胞證影印本 ，

6個人簡歷，

7在校期間成績輦 ，

8交換學習計畫，

9醫療／意外保險證明。

＊ 所有皆為電子檔。

1 五．雙方學校均有權拒絕錄取對方學校推薦之學生）



1六．學生管理

1受推派之交換學生 ， 必須遵守中國大陸之法律、社會風俗民

    情及電子科技大學校規及管理。

2交換結束 ， 本校會將交換生成績草寄送貴校推薦革位。

3交換學生在電子科技大學交換期滿必須立即返回台灣。

4錄取之交換生 ， 需自行負擔以下費用 本校之住宿費、 簽

 證、 意外保險、 健康檢查、 機票及機場到校離校之交通及

 個人消 費 並隨時注意本校電子信通知 ， 依期回痘相關交換

 研修事宜。

5交換期間不得打工 ， 並請注意個人安全。

6應於開學一週內購買醫療（住院）及意外保險。

7在本校交換以一學期為限 ， 且應保留原推薦學校學籍 ， 倘

在本校停止休業或交換結束應立即返回台灣 ， 不得在大

陸就業或停留。

8交換項目結束返台前 ， 必須完成離校手續。

I七．申請系所及選課

1請參考本校院系專業簡表 ， 學業（專業）之選擇影響個人選

課 ， 請申請人務必認真謹慎選擇 ， 請參考表一。

2 交換生至少修讀5門課12個學分 ， 其中至少一門課霈與本專

業相關。

3本校2024年秋季學期課程將在2024年5月公佈 ， 稍後將電

郵發給申請人所在學校。



|J＼．費用 ） 
1繳交學雜費及宿舍費 ， 與本校簽署協議書另外規定者依其

規定辦理， 費用由本校負擔。

2安排學生住校內宿舍 ， 每2人或4人－室 ， 根據學期學校宿
舍情況安排。

3 學生到校時請先預備人民幣約5,000元 ， 以支付首月的生
活及相關費用。

I九．大陸地區消費（以人民幣計算，供參考）)-

1膳食費 1000元－2000元／月
2雜費 500元－ 1500元／月

1 十．電子科技大學聯繫方式 ） 
電子科技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

地址：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區西源大道2006號 611731

電話(Tel): +86-28-61831671/61831638

傳真（Fax): +86-28-61831637

電郵：gatsw@uestc.edu.cn

聯繫人：齊菲女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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